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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6 月 11 日电
2015年6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永康受贿、

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周永康犯

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犯

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三罪并罚，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当庭表

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进入

司法调查以来，办案机关依法办

案、文明执法，讲事实、讲道理，充

分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使他

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

的事业造成的损失，给社会造成

了严重影响，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2015年5月22日，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周永康案中

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

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

开庭审理。法庭通过传唤证人吴

兵出庭作证，播放周永康长子周

滨、妻子贾晓晔作证录像，宣读、

出示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照

片、鉴定意见等，证实周永康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吴兵、丁雪峰、

温青山、周灏、蒋洁敏谋取利益，

收受蒋洁敏给予的价值人民币

73.11万元的财物，周滨、贾晓晔

收受吴兵、丁雪峰、温青山、周灏

给予的折合人民币 1.29041013

亿元的财物并在事后告知周永

康 ，受 贿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1.29772113亿元；通过传唤证人

蒋洁敏出庭作证，宣读、出示李春

城等人证言、司法检验报告等，证

实周永康滥用职权，要求蒋洁敏、

李春城为周滨、周锋、周元青、何

燕、曹永正等人开展经营活动提

供帮助，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

21.36 亿 余 元 ，造 成 经 济 损 失

14.86亿余元，致使公共财产、国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通

过出示、宣读泄密文件等物证、曹

永正证言、搜查笔录等，证实周永

康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

在其办公室将5份绝密级文件、1

份机密级文件交给不应知悉上述

文件内容的曹永正。周永康对所

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证据均当庭

表示属实、没有异议。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周永康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但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认罪悔罪，绝大部分贿

赂系其亲属收受且其系事后知

情，案发后主动要求亲属退赃且

受贿款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

定从轻处罚情节；滥用职权，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故意泄露国家秘

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但未造成

特别严重的后果。根据周永康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法庭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据了解，周永康在庭审最后

陈述时说，我接受检方指控，基本

事实清楚，我表示认罪悔罪；有关

人员对我家人的贿赂，实际上是

冲着我的权力来的，我应负主要

责任；自己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

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

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

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

的决心。

2015年4月3日，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周永康案起

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据介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指定

管辖决定书受理该案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向周永康送达了起诉

书副本，同时告知了其相关诉讼

权利和义务。周永康委托的两位

律师多次会见了周永康，查阅了

全案卷宗。开庭前，法庭召集了

由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参加的

庭前会议，就管辖、回避、庭审方

式、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是否

申请证人出庭等与审判有关的问

题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组织

控辩双方进行了庭前证据展示。

庭审中，法庭围绕起诉指控的事

实进行了调查，控辩双方进行了

举证、质证，并对证人进行了交叉

询问。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

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法律适

用、量刑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

见。对周永康及其辩护人提出的

符合事实、于法有据的辩解和辩

护意见，法庭均予以采纳。案件

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

了周永康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

各项诉讼权利。

周永康一审
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法理昭彰，有腐必惩。6月11

日，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

露国家秘密案一审宣判。对这一

案件的依法处理，彰显了全面依

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昭示了我们

党依法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

定决心。

周永康作为党和国家原领导

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给党和人

民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严重损害

党的形象，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严

重损害法律尊严，必须依法予以

严惩。综观此案，整个过程坚持

依法按程序办案，贯穿着“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基

本理念。这充分说明，党纪面前

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

殊公民，无论权力大小、职务高

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

坏法纪、践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

党纪国法的严惩。事实再次告诉

我们，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必

须尊重宪法法律和党纪权威，都

没有超越宪法法律和党纪的特

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

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坚定不移地

依法惩治腐败，提振了全党信心，

增强了党的威信，赢得了广大人

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为经济社会

发展凝聚了强大正能量。事实证

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广泛共识；

依法严惩腐败、清除害群之马，是

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

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

依法处理这一案件再次说

明，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

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

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惩治腐败，使

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着力

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把反腐倡

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这

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

治的根本方向。各级党组织要自

觉用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权力，

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制度笼

子里运行，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

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根本

上预防和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

只有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

手握戒尺，对一切诱惑腐蚀保持

高度警惕，才能做到不越界、不越

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必须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

依法使等基本法治理念，带头信

仰法治、坚守法治，自觉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必须严格按

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决

不允许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

程序行使权力。必须牢记法纪红

线不可逾越、法纪底线不可触碰，

坚决同破坏党纪国法实施、践踏

党纪国法尊严的行为作斗争，当

好党纪国法的守护者。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永远在路上。有全党上下齐心协

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有法律

制度强力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上，

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

持久战，管好党、治好国，不负历史

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任何人都没有超越
宪法法律的特权


